
“垃圾兑换超市”
应该推而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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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发票腐败

■有感而发

张友江： 在黄山休宁县流口
镇， 有这样一家超市： 一纸杯烟
蒂或者60个香烟盒可以兑换一包
碘盐。 这个 “变废为宝” 的超市
名叫 “垃圾兑换超市”。 “垃圾
兑换超市 ” 应该推而广之 。 首
先， 此举对居民也能起到潜移默
化 宣传作用。 当 “垃圾” 能换
取纸巾、 洗衣粉、 清洁剂等日用
品时， 既是对居民的一种激励，
也会提高居民开展垃圾分类处理
的积极性。

网售“病假条”折射信用困境

房客做假酒 房东亦有责

■每日观点

□屈正州

泄露信息者跟骗子同样可恶

一个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大
学生活的准大学生， 因为被诈
骗而含恨离世， 实在令人痛惜。
就此事来说， 骗子固然可恨，
需要当地警方尽早将之绳之以
法。 但是， 究竟是谁、 出于什
么目的泄露了女孩的信息， 同
样需要有关部门予以追究。 正
是其视他人信息为儿戏的行为，
充当了骗子的帮凶。

闻之 ： 8月23日 ， 民政部官
网通报了全国省级层面建立老年
人补贴制度的情况， 其中， 26个
省 (区、 市) 出台了高龄津贴补
贴政策， 天津市给予该市百岁老
人的津贴为每月500元， 标准最
高。 基于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高
龄津贴制度在个别地区 还 没 有
真 正 落 地 ， 要 以 时 不 我 待 的
精 神 ， 因 地 制 宜 ， 加 快 制 度
的 推 进 。 同 时 ， 对 高 龄 津 贴
标 准 要 依 照 物 价 水 平 适 时 进
行调整 ， 使高龄津贴发挥更大
的实用价值， 真正贴心于每一位
老人们。

电商平台先行赔付
理当全面推行
8月23日， 北京市工商局与

天猫 、 京东 、 苏宁 、 亚马逊 、
国美等11家知名网络交易平台
签署相关协议 。 根据协议 ， 11
家电商都要实施网络购物先行
赔付制度 ， 这是行政部门首次
和网络交易平台进行主体信息、
质量监管 、 消费维权等数据交
换 。 协议中明确 ， 如平台经营
者接到消费者投诉 ， 经核实销
售者确实存在过错 ， 平台经营
者要向消费者先行赔付 ， 包括
退还购货款项或者赔偿损失 。
（8月24日 《京华时报》）

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 先行
赔付机制应该不是一个陌生词，
如多家网购平台早已承诺 “先
行赔付”。 但北京市工商局与各
大电商平台所签署的先行赔付
协议则有重大突破， 值得称道，
且有必要作为一项有效维护消
费者权利的制度全面推广 。 以
此倒逼电商平台尽到监管审核
义务， 切实净化网络购物环境。

当前的网购先行赔付制度尚
不成熟 ， 还受到一定限制 ， 即
电商平台不对所有商品承担先
行赔付义务 。 根据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消费者通过网络交
易平台购买商品或服务而受到
损害 ， 电商平台不能提供商家
真实信息的 ， 消费者可以向其
要求赔偿 ， 电商平台作出对消
费者更有利承诺的 ， 应履行承
诺 。 电商平台明知商家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
施的 ， 应与商家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 也就是说 ， 除非电商平
台有先行赔付的承诺 ， 否则只
有不能提供商家真实信息或其
他过错时方承担赔偿责任。

无救济则无权利， 只有网购
者的损失能够得到及时足额的
赔偿，维护消费者权利才不是一
句空话。在网络购物纠纷依然多
发，假冒伪劣产品仍然通过电商
平台侵害消费者权利的背景下，
让财大气粗 ，有能力 ，有技术也
有责任的交易平台先行赔付消
费者不仅正当 ，而且合理 。有必
要摒弃交易平台承诺后才承担
先行赔付责任的做法，将先行赔
付作为交易平台的基本义务全
面推广，以此构造更健康有序的
网购环境，让人们享受更好的网
络消费体验。 □史洪举

近日， 有媒体爆出网上有人
兜售 “病假条” 100元一张， 广
州也有这样的商家， 自称能开出
本地多个医院的 “病假条”， 一
张有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盖章
的 “病假条”， 最低价70元一张。
不过， 经该院核实， 此类 “病假
条 ” 的盖章为假 ， 根据相关法
律， 这一行为已涉嫌伪造医院公
章或触及刑法。 （8月23日 《南
方都市报》）

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 是公
民的第二张 “身份证”， 是日常
行为诚实和正式交流信用的合
称 。 “人而无信 ， 不知其可 ”、

“人无信不立 ” ……自古以来 ，
“诚” 与 “信” 就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 被视为人的立身之
本。 这种传统美德， 在当今社会
转型时期 ， 更显弥足珍贵 。 然
而， 如今诚信已经成为社会稀缺
资源， 是不争的事实。 让我们产
生不信任的人和事， 不胜枚举。
家庭生活中， 夫妻间存在着感情
信任危机； 政治生活中， 对官员
产生信任危机； 招聘用人时， 对
人才产生信任危机； 看体育比赛
时， 对裁判产生信任危机……

可见， 网售病假条， 折射信
用困境。 换言之， 病假条应该是

一种诚信契约。 而诚信需要正义
力量去支撑， 需要制度和机制去
呵护， 让守信者得到褒奖， 让失
信者得到一定的惩戒。 特别是，
网店不是无德之所， 更不是法外
之地， 应设置专门的网上管理机
构， 配备专职执法人员 ， 对网
购 行 为 实 施 专 项 管 理 ， 全 程
监 控 ， 发 现 “ 异 常 交 易 ” 情
况 ， 及 时 介 入 。 比 如 ， 对 于
售 卖 病 假 条 的 网 店 ， 轻 则 实
施 经 济重罚 ， 并在网上公开曝
光； 重则责令其退出网购市场，
永远限制进入。

□汪昌莲

拥有博士学历的河南登封市原副市长朱耀辉因受
贿约４９万元， 近日被判有期徒刑４年， 并处罚金２５万
元。 值得关注的是，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其１０项
受贿事实中， 均为强行要求分管单位为其个人消费报
销发票。 （８月２３日新华网）

□朱慧卿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高都街道
中坦社区的18岁女孩徐玉玉， 今
年高考以568分考入了南京邮电

大学， 19日她接到一骗子打来的
诈骗电话， 声称有一笔2600元的
助学金要发放给她。 由于处世未
深 ， 女孩被骗9900元学 费 。 在
和 家 人 到 派 出 所 报 案 回 来 的
路 上 ， 女 孩 呼 吸 心 脏 骤 停 ，
后 经 医院两天的全力抢救 ， 最
终还是离开人世。 （8月24日澎
湃新闻网）

一个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大学
生活的准大学生， 因为被诈骗而
含恨离世， 实在令人痛惜。 涉世
未深的准大学生要有自我保护意
识，推行电话实名制已时不我待，
都是此事予以人们的警示。 然而
更值得关注的是， 骗子何以对徐

玉玉的个人信息掌握得如此全
面，从她的姓名 、电话乃至她近
期 会 办 理 助 学 金 手 续 这 样 的
重要信息 ，都了如指掌。 徐玉玉
的个人信息全泄露 ， 正是骗子
的诈骗伎俩得逞的关键。 那么，
是谁将徐玉玉的个人信息向骗子
和盘托出的呢？

骗子当然是间接得到这类信
息的。 掌握徐玉玉被高校录取、
以及办理助学金手续等相关信息
的， 可能是与高校招生入学、 助
学金办理相关的主管部门。 如果
这些部门对考生的个人信息保管
得当， 徐玉玉的个人信息又怎么
会被他人知悉？ 当然， 这只是一

种推测， 尚有待有关部门查实。
实际上， 一些公共部门或单位在
对待公民个人信息上的轻忽态
度， 是人所共知的。 更有甚者，
少数部门或相关人员出于牟取私
利的目的， 泄露、 出卖公民个人
信息的情形， 并不鲜见。

现实中， 几乎人人都遇到过
五花八门的推销电话。 这些找上
门来的不速之客， 不仅知道你的
姓名、 电话、 工作单位， 甚至连
家庭住址都一清二楚。 他们是怎
么掌握这些信息的， 原因大抵如
此。 在当今信息时代， 公民的个
人信息已成为一种资源， 如果保
护不当， 被居心不良者非法泄露

或用于牟利， 将会给当事人的合
法、 正当权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
害。 徐玉玉的悲剧 ， 只是 一个
极 端 的 事 例 ， 需 要 引 起 人 们
的 重 视 。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机 制
亟 待 建 立 健 全 ， 个 人 信 息 保
护法应加快立法进程， 这都是层
出不穷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予以
相关部门的警示。

就此事来说 ， 骗子固然可
恨， 需要当地警方尽早将之绳之
以法。 但是， 究竟是谁、 出于什
么目的泄露了女孩的信息， 同样
需要有关部门予以追究。 正是其
视他人信息为儿戏的行为， 充当
了骗子的帮凶。

要让高龄津贴
更贴心于老人

租用平房作为仓库和加工
间， 将散装白酒掺水勾兑灌装就
成了 “名牌” 白酒， 然后销往一
些大中小餐厅。 8月22日，位于大
兴南五环狼垡桥附近的一个大型
假酒作坊被当地警方打掉。 2000
余平方米的两个院内有40多个平
房作坊，20余名人员在此制售假
酒。 当天， 警方查获五粮液、 茅
台、 牛栏山等多种假酒数千瓶及
制作、 加工、 包装假酒的各种工
具。 （8月24日 《京华时报》）

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假酒作
坊， 院内堆满五粮液、 茅台等名
牌白酒的酒瓶和包装箱， 还有大
量的散装白酒以及瓶盖、 压盖机

等。 有20多个人在此制售假酒，
运送假酒的面包车整天进进出
出。 这一切作为房东来讲， 应该
是心知肚明的， 明知是一伙造假
酒的不法分子， 还将房子出租给
他们， 已经涉嫌违法。 警方已经
将房东带走进行调查。

新 《食品安全法 》 第122条
规定， 明知从事违法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 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
所或者其他条件的， 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
得，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 。 此外 ， 《治安管理处罚
法》 第五十七条规定： 房屋出租

人明知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进行
犯罪活动 ， 不向公安机关报告
的， 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 情节严重的， 处五日以下拘
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出租房屋， 赚取房租本无可

厚非。 但是必须坚守法律底线，
决不能将房屋出租给不法分子。
一旦房东不认真履行有关责任和
义务， 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危害了社会治安， 就必然会受到
法律的制裁。 □许庆惠


